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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吉印大道18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29人，代表股份373,169,46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3.0405%。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367,159,44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47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24人，代表股份6,
010,0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27人，代表股份7,278,02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94%。

（二）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关于提名韩小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370,48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810%；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4,595,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1365%；

1.02 关于提名林金俊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370,511,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877%；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4,619,8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4767%；

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237,1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42%；

反对 2,825,3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71%；弃权 106,9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45,7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7103%；反对2,825,3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8209%；弃权 10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12,2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07%；

反对 2,884,5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0%；弃权 172,6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20,8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9942%；反对2,884,5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9.6343%；弃权 172,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15%。

3.0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65,9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51%；

反对 2,818,5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3%；弃权 184,9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74,5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320%；反对2,818,5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7275%；弃权 184,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05%。

3.0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087,7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42%；

反对 2,884,0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29%；弃权 197,6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96,3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6575%；反对2,884,0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9.6274%；弃权 197,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50%。

3.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067,0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6%；

反对 2,912,5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05%；弃权 189,8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75,6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3731%；反对2,912,5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0.0190%；弃权 189,8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79%。

3.0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69,1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0%；

反对 2,823,8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67%；弃权 176,4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77,7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760%；反对2,823,8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8003%；弃权 176,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37%。

3.06《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64,9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9%；

反对 2,821,6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61%；弃权 182,8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73,5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7183%；反对2,821,6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7701%；弃权 182,8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17%。

3.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80,7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91%；

反对 2,814,8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43%；弃权 173,8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89,3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354%；反对2,814,8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6766%；弃权 173,8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80%。

3.08《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59,0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3%；

反对 2,818,8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4%；弃权 191,5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67,6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6372%；反对2,818,8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7316%；弃权 191,5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12%。

3.09《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处置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84,1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00%；

反对 2,810,6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2%；弃权 174,6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92,7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821%；反对2,810,69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6189%；弃权 174,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9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5,0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1%；

反对947,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9%；弃权126,9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3,6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377%；反对947,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86%；弃权 12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5.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5,7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3%；

反对893,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5%；弃权180,1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4,3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474%；反对893,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781%；弃权 180,1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02 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372,086,7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9%；

反对890,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6%；弃权192,2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5,3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237%；反对890,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355%；弃权 192,2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0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72,073,2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2%；

反对895,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0%；弃权200,7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81,8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9382%；反对895,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42%；弃权 200,7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04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372,089,4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6%；

反对88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5%；弃权197,6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8,0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608%；反对88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42%；弃权 197,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5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05 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72,072,3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0%；

反对891,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9%；弃权205,6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80,9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9259%；反对891,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492%；弃权 205,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06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372,062,4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34%；

反对892,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2%；弃权214,5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71,0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7898%；反对892,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629%；弃权 214,5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5.07 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372,088,4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3%；

反对88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5%；弃权198,6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7,0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471%；反对88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242%；弃权 198,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75,8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9%；

反对938,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5%；弃权155,0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84,4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9739%；反对938,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964%；弃权 155,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82,9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8%；

反对931,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弃权155,0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1,5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0715%；反对931,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988%；弃权 155,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

行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78,1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6%；

反对933,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1%；弃权158,0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86,7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0055%；反对933,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235%；弃权 158,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0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就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

（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82,8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8%；

反对931,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弃权155,0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1,4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0701%；反对931,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002%；弃权 155,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就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1,8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2%；

反对885,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弃权192,2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0,4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938%；反对885,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654%；弃权 192,2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08%。

10.0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3,6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7%；

反对883,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弃权192,4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2,2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185%；反对883,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379%；弃权 192,4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36%。

10.0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5,9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3%；

反对883,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弃权190,1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4,5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501%；反对883,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379%；弃权 190,1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20%。

10.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0,9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0%；

反对886,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弃权192,1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9,5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814%；反对886,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791%；弃权 192,1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95%。

10.0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84,4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2%；

反对893,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4%；弃权191,6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3,0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0921%；反对893,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753%；弃权 191,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26%。

10.06《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1,4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1%；

反对886,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弃权191,6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0,0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883%；反对886,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791%；弃权 191,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26%。

10.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3,9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8%；

反对886,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6%；弃权189,0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02,5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2226%；反对886,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05%；弃权 189,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69%。

10.08《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0,1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8%；

反对883,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弃权196,0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8,7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704%；反对883,3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365%；弃权 196,0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30%。

10.09《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处置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90,1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8%；

反对886,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6%；弃权192,8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98,7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1704%；反对886,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05%；弃权 192,8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91%。

11、审议并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类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132,5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1%；

反对886,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弃权150,5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41,1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7530%；反对886,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791%；弃权 150,5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79%。

12、审议并通过《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0,950,97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40%；

反对944,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3%；弃权277,186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056,23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3.2127%；反对944,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788%；弃权 277,186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85%。

关联股东吴波先生已回避表决。

1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127,5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8%；

反对885,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弃权156,9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36,1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6843%；反对885,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99%；弃权 15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58%。

1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126,3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5%；

反对884,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1%；弃权158,5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234,9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6678%；反对884,6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44%；弃权 158,5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78%。

15、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2,060,4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8%；

反对95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2%；弃权156,600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69,0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7623%；反对952,4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860%；弃权 156,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17%。

1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906,7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16%；

反对 1,104,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弃权 158,6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015,3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6505%；反对1,104,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5.1703%；弃权 158,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1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972,8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3%；

反对 1,044,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8%；弃权 152,6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081,4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3.5587%；反对1,044,0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3446%；弃权 152,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18、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917,06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4%；

反对 1,104,8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1%；弃权 147,60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025,6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7920%；反对1,104,8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5.1799%；弃权 147,6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魏海涛、丁蔚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5-042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周爱林

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周爱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职务，辞任后仍担任公司其他相关职务。周爱林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2025年6月20 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董事事项。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周爱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周爱林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周爱林先

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周爱林先生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就职于镇江江奎

集团、宏图高科江苏宏图数码音视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宏图集团南京宏图音视有限公司。在

公司及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埃斯顿自动控制伺服部经理、公司销售部总经理、锻压自动化产

品事业部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爱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64,500股，通过南京鼎之韵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间接方式及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2.97%的股权，南京

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7%。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周爱林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周爱林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
报告、说明及承诺函等文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和承诺函等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
他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友阿股份”、“上市公司”）拟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蒋容、姜峰等 37名交易对方购买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尚阳通”）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
类第1号》等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区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申请停牌日前6个月至《湖南友谊阿波

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披露之前一交易日，即2024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3、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有

关知情人员；
4、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6、其他知悉本次重组有关内幕信息的机构和自然人；
7、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成年子女。
三、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
报告、说明及承诺函等文件，前述纳入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的对象在自查期间内通过二级市
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自然人买卖股票情况
姓名

谢红波

符鹰

刘斌思

詹佩元

身份/职务

上市公司监事

上市公司员工

上市公司员工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

交易日期

2024-12-25

2024-06-06

2024-06-20

2024-06-06

2024-09-26

2024-06-20

2024-09-27

交易方向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成交数量（股）

1,000

300

-800

1,400

-3,000

20,000

-20,000

结余数量（股）

1,000

800

0

3,000

0

20,000

0

黄文龙

黄甦

刘钊

曾晓明

潘俊朝

张宏安

尚阳通监事陶焘之配偶

尚阳通董事黄建新之子

深圳市重投芯测一期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授

权代表

西部证券员工曾宇轩之父
亲

西部证券员工潘少光之父
亲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熙子之父亲

2024-12-24

2024-12-25

2024-12-25

2025-04-01

2025-04-07

2025-04-08

2025-04-08

2025-04-09

2025-04-09

2025-04-18

2025-04-21

2024-12-23

2024-12-25

2025-03-14

2025-03-24

2025-05-26

2025-05-19

2025-05-20

2025-05-13

2025-05-14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4,000

4,000

-4,000

-2,000

-2,000

100

-100

300

-300

12,000

1,000

-1,000

300

-300

2,000

4,000

2,000

4,000

6,000

8,000

4,000

8,000

4,000

2,000

0

100

0

300

0

12,000

1,000

0

300

0

注：曾晓明自查期间买入的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29日全部卖出。
针对买卖公司股票事宜，上述主体声明与承诺如下：
1、谢红波、符鹰、刘斌思、詹佩元、黄文龙、黄甦、刘钊
就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谢红波、符鹰、刘斌思、詹佩元、黄文龙、黄甦、刘钊分

别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
“1、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

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
系；

2、除证券市场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人在自查期间内交易上市公司股票时不知悉本次重
组的未公开事项，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
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自本声明及承诺出具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止，本人不会再以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2、曾晓明、潘俊朝、张宏安
就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西部证券员工曾宇轩之父亲曾晓明、西部证券员工

潘少光之父亲潘俊朝、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熙子之父亲张宏安声明与承诺如下：
“1、除证券市场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

何有关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

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

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5、自本声明及承诺出具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止，本人不会再以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曾宇轩、潘少光、张熙子就自查期间其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声明与承诺如下：
“1、本人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其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
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发生时，本人对上述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
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除上述情形外，自查期间，本人及直系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

4、本人承诺前述说明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法律后果及因此而给上
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除上述情况外，在自查期间内，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的其他自然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

（二）相关机构买卖股票情况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账户类型

自营业务账户

身份

其他知悉本次重组有关内
幕信息的机构

交易日期

2024-07-10

2024-07-16

交易方向

买入

卖出

成 交 数 量
（股）

16,300

-16,300

结 余 数 量
（股）

16,300

0

根据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以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与上市公
司签署的保密协议：上市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首次会谈；东方证券
的工作人员于2024年11月24日首次参与本次重组商议筹划；上市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
首次披露本次重组相关事宜；东方证券与上市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签署《保密协议》，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东方证券与上市公司未签署其他合作协议。东方证券在自查期间存在通过自
营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但交易时间早于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动议时间，亦早于东方
证券有关工作人员获悉本次重组相关内幕信息时间，因此不具备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条件。

2、上海勤学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勤学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身份

其他知悉本次重组有关内幕信
息的机构

交易日期

2025-05-15

2025-05-16

交易方向

买入

卖出

成交数量（股）

500,000

-500,000

结余数量（股）

500,000

0

就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上海勤学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具声明与承诺如
下：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杨未然于2024年10月底至2024年12月9日期间，在本
次重组商议筹划和首次董事会决议阶段获知了本次重组预案阶段相关信息。上市公司于2024
年12月11日公告了《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至此，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获知的与本次重

组相关信息已全部公开披露。2024年12月11日至今，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知悉友阿
股份本次重组的未公开事项。

2025 年 5 月 15 日，因本公司相关人员操作失误，通过公司自身开立的证券账户
18800*****买入友阿股份股票合计50万股，成交金额合计278.80万元；当日发现上述情况后，
本公司于次一交易日，即2025年5月16日上午将上述股票一次性卖出；经计算，上述买卖股票
交易，本公司合计亏损8.30万元（不含相关手续费）”。

此外，上海勤学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杨未然共同承诺：
“1、本公司买入友阿股份股票时间晚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获知的本次重组相关信息的公

开时间。除证券市场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本承诺人在自查期间内交易上市公司股票时不知悉
本次重组的未公开事项，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本公司在上述自查
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操作人员误操作导致，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
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自本声明及承诺出具之日起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止，本承诺人不会再以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前述期限届满后，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在自查期间内，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的其他机构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
报告、说明及承诺函等文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和承诺函等文件真
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
内幕知情人等相关方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机构和人员出
具的说明与承诺等，并考虑到本次核查手段存在一定客观限制，本财务顾问认为：基于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
的自查报告及相关说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未发现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
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属于内幕交易的直接证据，前述买卖股票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
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查询结果、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说
明与承诺等，并考虑到本次核查手段存在一定客观限制，本所认为，部分核查对象存在自查期
间买卖友阿股份股票的情形；在相关核查对象出具的自查报告与承诺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的前提下，该等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友阿股份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
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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